電話號碼簿（住宅、工商消費）領用1.17
1.貴客戶如需當地100年版住宅、工商消費電話號碼簿，請在下列開始領用日至當地中華電信營運處服務中心領用，並以發送完畢後截止。
2.貴客戶如需當地以外地區住宅、工商消費電話號碼簿，請至當地營運處服務中心價購或參考本網站郵購辦法郵購。
	版      別
	開始領用日期

	北                       區
	台北市
	住宅
	100.08.30

	
	
	工商消費(南區)
	編印中

	
	
	工商消費(西區)
	編印中

	
	
	工商消費(北區)
	編印中

	
	
	工商消費(東一區)
	編印中

	
	
	工商消費(東二區)
	編印中

	
	新北市
	住宅
	100.08.30

	
	
	工商消費(南區)
	101.1.19

	
	
	工商消費(西區)
	101.1.12

	
	
	工商消費(北區)
	101.1.12

	
	基隆區
	住宅
	100.10.17

	
	
	工商消費
	100.10.17

	
	桃園縣
	住宅
	編印中

	
	
	工商消費
	編印中

	
	新竹縣市
	住宅
	100.12.05

	
	
	工商消費
	100.12.05

	
	苗栗縣
	住宅
	100.10.17

	
	
	工商消費
	100.10.17

	
	宜蘭縣
	住宅
	100.10.12

	
	
	工商消費
	100.10.12

	
	花蓮縣
	住宅
	100.09.29

	
	
	工商消費
	100.09.29


	版      別
	開始領用日期

	中        區
	大台中(一區)
(原台中地區)
	住宅
	100.12.14

	
	
	工商消費
	100.12.14

	
	大台中(二區)
(原台中縣)
	住宅
	100.10.12

	
	
	工商消費
	100.10.12

	
	彰化縣
	住宅
	100.10.25

	
	
	工商消費
	100.10.25

	
	南投縣
	住宅
	100.09.29

	
	
	工商消費
	100.09.29

	
	雲林縣
	住宅
	100.09.13

	
	
	工商消費
	100.09.13

	南              區
	大高雄(一區)
(原高雄市)
	住宅
	100.12.01

	
	
	工商消費
	100.12.01

	
	大高雄(二區)
(原高雄縣)
	住宅
	100.10.17

	
	
	工商消費
	100.10.17

	
	嘉義縣市
	住宅
	100.10.12

	
	
	工商消費
	100.10.12

	
	大台南(一區)
(原台南地區)
	住宅
	100.11.02

	
	
	工商消費
	100.11.02

	
	大台南(二區)
(原台南縣)
	住宅
	100.08.30

	
	
	工商消費
	100.08.30

	
	屏東縣
	住宅
	100.10.04

	
	
	工商消費
	100.10.04

	
	台東縣
	100.10.04

	
	澎湖縣
	100.08.26

	
	金門縣
	100.08.26








